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科技新城、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有效防控法律风险，促

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了《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反垄断

类）》，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并向企业做好宣传倡导工作。 

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6 月 7日 

 

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合规行为类型：垄断类行为 

序

号 

合规 

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发

生

频

率 

合规建议 
指导 

部门 

1 

禁 止

具 有

竞 争

关 系

的 经

营 者

达 成

垄 断

协议 

1.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

格； 

2.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

或者销售数量； 

3.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

材料采购市场； 

4.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限制购买新技术、新

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

技术、新产品； 

5.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联合抵制交易。 

如：三家生产同样原

料药的厂家，利用市

场优势，达成并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经营者

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

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

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

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上一年度没

有销售额的，处五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

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三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营者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

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高 

1.加强反垄断法

律方面的学习，

牢固树立合规经

营意识，建立和

完善合规经营体

系； 

2.不得联合其他

经营者发布有关

价格计算、价格

调整等方面的管

理政策，或者以

协议的方式进

行； 

3.不得组织和协

助其他经营者达

成分割市场的协

议，避免被认定

为提供实质性帮

助； 

4.不得通过协议

的方式限制购买

新技术、新设备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垄断协议，提价向下

游厂家出售原料药，

或划分市场，或拒绝

交易。 

或者限制开发新

技术、新产品； 

5.不得通过协议

的方式联合抵制

交易。 

2 

禁 止

经 营

者 与

交 易

相 对

人 达

成 垄

断 协

议 

1.经营者与交易相对

人达成垄断协议，固

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

的价格； 

2.经营者与交易相对

人达成垄断协议，限

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

的最低价格。 

如：某厂家和代理商

达成协议，限定某商

品转售的最低价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经营者

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

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

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

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上一年度没

有销售额的，处五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

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三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营者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

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高 

1.加强协议的合

法性审查工作； 

2.不固定向第三

人转售商品的价

格，不限定向第

三人转售商品的

最低价格，不达

成纵向垄断协

议。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3 

组织、

帮 助

达 成

垄 断

协 议

或 者

为 达

成 垄

断 协

议 提

供 实

质 性

帮助 

“组织 ”是指下列情

形：（一）经营者虽不

属于垄断协议的协议

方，但在垄断协议达

成或者实施过程中，

对协议的主体范围、

主要内容、履行条件

等具有决定性或者主

导作用；（二）经营者

与多个交易相对人签

订协议，故意使具有

竞争关系的交易相对

人之间通过该经营者

进行意思联络或者信

息交流，达成垄断协

议。 

“实质性帮助”，是指

经营者虽未从事上述

规定的组织行为，但

对垄断协议达成或者

实施提供支持，且与

排除、限制竞争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五十六条第二款  经营者

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

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

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的，

适用前款规定。 

一

般 

1.与其他经营者

沟通时注意防止

讨论有关销售价

格、销量、客户信

息等竞争性敏感

信息，防止其他

经营者滥用已获

取的信息达成垄

断协议。 

2.不向其他经营

者统一发布有关

价格计算、价格

调整等方面的管

理政策，注意维

持转售价格方面

的风险。 

3.不组织和协助

其他经营者达成

分割市场的协

议，避免被认定

为提供实质性帮

助。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因果关系并且作用显

著的行为。 

4 

行 业

协 会

组 织

本 行

业 的

经 营

者 达

成 垄

断 协

议 

1.制定、发布含有排

除、限制竞争内容的

行业协会章程、规则、

决定、通知、标准等； 

2.召集、组织或者推

动本行业的经营者达

成含有排除、限制竞

争内容的协议、决议、

纪要、备忘录等； 

3.其他组织本行业经

营者达成或者实施垄

断协议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五十六条第四款  行业协

会违反本法规定，组织本行

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三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

销登记。 

一

般 

1.行业协会应借

助连接政府与市

场主体的独特优

势，发挥提供服

务、反映诉求、规

范行为等职能，

促进行业规范健

康持续发展。 

2.行业协会应发

挥自律职能，加

强自身反垄断合

规建设，采取行

业规则、公约以

及市场自治规则

等方式，指导、帮

助会员建立健全

反垄断合规管理

制度，尽早识别、

防范垄断风险。 

3.行业协会应加

强内部合规管

理，建立有效的

反垄断合规培

训、奖惩等管理

制度。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5 

禁 止

具 有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的 经

营 者

从 事

滥 用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的 行

为 

1.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

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

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

品； 

2.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

由，以低于成本的价

格销售商品； 

3.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

由，拒绝与交易相对

人进行交易； 

4.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

由，限定交易相对人

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五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

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

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 

较

高 

1.建立健全反垄

断合规体系，及

时评估业务合法

性； 

2.加强员工反垄

断合规培训，提

升员工反垄断合

规意识； 

3.加强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行为

排查，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

营者进行交易； 

5.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

由搭售商品，或者在

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

理的交易条件； 

6.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

由，对条件相同的交

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

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

别待遇。 

如：某互联网平台在

行业内拥有市场支配

地位，该平台要求在

平台内商家不得在其

他平台开设店铺。 

6 

违 法

实 施

经 营

者 集

中 

1.达到国务院规定的

申报标准，没有申报

的； 

2.在国务院反垄断执

法机构作出决定前，

实施集中的； 

3.在国务院反垄断执

法机构审查期间，实

施集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五十八条 经营者违反本

法规定实施集中，且具有或

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

效果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

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

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

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

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

态，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不具有排

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处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般 

1.经营者集中达

到国务院规定的

申报标准须依法

申报，申报前不

得实施集中。 

2.开展交易前主

动评估是否触发

经营者集中申报

义务、主动对集

中行为是否具有

排除、限制竞争

效果进行自我评

价。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7 

拒绝、

阻 碍

调 查

行为 

1.拒绝、阻碍执法人

员进入经营者营业场

所或其他有关场所检

查； 

2.拒绝、阻碍执法人

员对有关人员的询

问； 

3.拒绝、阻碍执法人

员查阅、复制相关文

件、资料； 

4.拒绝提供或超出规

定时限提供相关文件

资料信息，隐匿、销

毁、转移证据，提供误

导性信息或虚假信

息； 

5.拒绝、阻碍执法人

员进行查封、扣押相

关证据等妨碍阻碍反

垄断调查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 

第六十二条  对反垄断执法

机构依法实施的审查和调

查，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

息，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信

息，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

据，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

查行为的，由反垄断执法机

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上一

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下的

罚款，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

或者销售额难以计算的，处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

高 

1.建立健全反垄

断合规体系，及

时评估业务合法

性。 

2.加强员工反垄

断合规培训，提

升员工反垄断合

规意识。 

3.员工在处理工

作的过程中应谨

慎对待企业工

作，决策过程中

应全方位考虑企

业涉及垄断行为

的可能性，并就

决策、实施过程

进行充分记录，

以备后用。 

扬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垄

断 与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处 

0514-

89332692 

  

说明：1.合规清单适用对象：扬州市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2.清单中所称商品包括服务。 

3.该清单并未涵盖所有垄断违法违规行为。 

 


